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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6481805]摘要
[bookmark: _Toc55667570][bookmark: _Toc22259][bookmark: _Toc28213]一、部门概况
[bookmark: _Toc55667572][bookmark: _Toc12588][bookmark: _Toc26226]（一）机构设置
根据2019年3月31日《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文件，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是县委工作机关，为正科级，加挂嵩明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牌子。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与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合署办公。
根据《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以下简称“嵩明县统战部”）设4个内设机构：办公室、统战科、民族科、宗教科。嵩明县统战部下设事业单位1个：嵩明县爱国宗教团体服务中心。在职人员编制15人，其中：行政编制9人，事业编制6人。
截止2020年年末，实有在职人员13人，其中：行政编制9人，事业编制4人。
[bookmark: _Toc55667573][bookmark: _Toc4876][bookmark: _Toc8936]（二）资金情况
1. 预算安排和下达
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20年预算批复安排2,991,116.00元（基本支出2,671,116.00元，项目支出320,000.00元），决算支出为5,251,657.00元（基本支出2,776,257.00元，项目支出2,475,400.00元）。
预算调整增加2,260,541.00元（基本支出调增105,141.00元，项目支出调增2,155,400.00元）。预算调整率为75.57%。
预算调整原因主要是2020年度项目增加，其中：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增加5,400.00元、宗教事务支出增加150,000.00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加2,000,000.00元。
2. 资金支出情况
2020年度，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实际支出5,251,657.00元，其中：基本支出2,776,257.00元，项目支出2,475,400.00元。
（1）基本支出2,776,257.00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089,086.00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27,897.00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59,274.00元（包含差旅费14,406.00元、会议费15,759.00元、培训费18,400.0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0,000.00元）、资本性支出0.00元。
（2）项目支出2,475,400.00元，包含3个方面8个项目，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功能科目
	支出金额

	1
	昆财行〔2020〕30号嵩明县民宗局民族维稳经费
	民族事务
	50,000.00

	2
	昆财农〔2020〕149号2020年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
	民族事务
	180,000.00

	3
	昆财行〔2020〕218号“双百计划”困难归侨侨眷补助资金
	统战事务
	5,400.00

	4
	昆财行〔2020〕68号宗教工作专项经费
	统战事务
	150,000.00

	5
	嵩财预专字〔2020〕56号《下达2020年统战工作专项资金》
	统战事务
	60,000.00

	6
	昆财农〔2020〕87号2020年省下达“一网两单”专项资金
	统战事务
	30,000.00

	7
	昆财农〔2019〕226号非贫困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农林水支出
	1,000,000.00

	8
	昆财农〔2020〕77号非贫困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农林水支出
	1,000,000.00

	合计
	2,475,400.00


（3）结余情况
2020年度，嵩明县委统战部年初结余资金0.00元，本年度决算收入5,251,657.00元，决算支出5,251,657.00元，资金结余0.00元。
[bookmark: _Toc55667574][bookmark: _Toc3391]二、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55667575]评价组通过对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财政资金项目决策、过程、产出及效益四个方面9个指标进行考核，最终评价得分89.89分，绩效评级为“良”。
	指标类别
	权重分值
	实际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00
	15.00
	100%

	过程
	25.00
	14.98
	59.80%

	产出
	35.00
	35.00
	100%

	效益
	25.00
	24.91
	99.64%

	总计
	100.00
	89.89
	89.89%


嵩明县统战部坚持为全县各社会阶层人士、各少数民族人民服务，不断提升全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水平，少数民族生活质量稳步提高，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宗教和顺。但在项目管理、“三公”经费使用、政府采购预算方面存在不足。
2. 主要绩效
（1）党委重视统战工作情况
召开了3期民主党派座谈会，举办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2期、统战干部队伍培训班2期，慰问统一战线代表人士5名。
（2）全面提升全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水平
成立新阶联活动实践基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活动4次，成立1个专业人士联谊会，设立3个新阶人士工作站，设立5个新阶人士联系点，召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1次。
（3）强化台侨胞属统战工作
开展关于基层统战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港澳台侨工作、党外知识分子联谊工作等调研，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2篇，慰问困难台胞台属5户、慰问困难侨胞侨属5户。
（4）完成建设的民宗项目
完成示范创建“十百千万工程”配套项目2项，完成省级民族特色村寨配套项目1个，完成建设公益事业活动场所项目1个，完成建设民族文化小广场项目1个，整治村内给排水工程项目1个。
（5）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开展嵩明县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及培训项目6期430人次，县、镇（街道）、村三级每月各开展1次民族宗教领域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工作，全年累计开展排查化解工作264次。
[bookmark: _Toc7889]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bookmark: _Toc55667576][bookmark: _Toc10511]（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 切实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不断促进全县民主政治建设。一是全面推进政党协商；二是大力支持多党合作；三是自觉接受民主监督。
2. 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着力保持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是深入开展民族宗教政策和法规宣传教育工作；二是统筹项目和资金，务实创新全面完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目标任务；三是围绕主题，突出重点，全力加快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四是完善和全面实施涉及民族宗教领域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机制，落实宗教场所管理政策及法律法规。
3. 有效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为实现富民强县凝聚新力量。一是做好传统工作领域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二是注重做好新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工作；三是切实加强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网络人士的统战工作。
4. 紧紧围绕“两个健康”发展，全力做好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一是营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环境；二是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三是建立“亲”“清”政商关系。
5. 积极深化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促进嵩明县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一是做好争取人心工作；二是扩大合作交流；三是努力跟进服务。
6.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培养使用，夯实统一战线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是加大党外干部发现力度；二是加大党外干部培养力度；加大党外干部的使用力度。
[bookmark: _Toc20261][bookmark: _Toc55667577]（二）存在的问题
1. 未建立项目管理制度
嵩明县统战部已建立工作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但未建立项目管理制度。
2.“三公”经费使用不规范
嵩明县统战部在报销公务用车修理费时，存在未按照《关于嵩明县县级行政单位公务用车定点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在非定点单位进行公车维修的情况。2020年9月41#号凭证中，支付公车修理费5,160.00元，开具的发票上维修单位为嵩明春蕾汽车修理厂，未在定点维修单位范围中。
3. 未执行政府采购
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年初预算政府采购10台激光打印机及10台台式计算机，共62,000.00元，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bookmark: _Toc18782][bookmark: _Toc55667578]（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1. 建立项目管理制度
建议嵩明县统战部尽快建立项目管理制度，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管及使用。
2. 在定点维修单位范围内维修
建议嵩明县统战部在以后年度的工作中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在定点的维修单位进行公务用车维修。
3. 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
建议嵩明县统战部在以后年度的工作中加强对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的管理，按照部门实际需求进行预算申报。




















昆 明 旭 坤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昆旭会事专审字      号

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20年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嵩明县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局委托，按照《嵩明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财政支出绩效重点评价工作>的通知》（嵩财绩〔2021〕80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绩〔2020〕11号）和《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的要求，对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86481806]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86481807]（一）部门概况
[bookmark: _Toc11509][bookmark: _Toc86481808][bookmark: _Toc17893]1. 机构设置
根据2019年3月31日《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文件，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是县委工作机关，为正科级，加挂嵩明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牌子。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与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合署办公。
单位名称：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单位负责人：杨立峰；单位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北街9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1270151260442。
单位名称：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单位负责人：马彦玺；单位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北街9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127015126351T。
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设4个内设机构。
①办公室。协助部领导处理日常工作；负责部门政务、事务的综合协调和行政后勤管理工作；负责文秘、信息、档案、保密、收发、内部财产管理工作。
②统战科。做好党外人士的培养、推荐等工作；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联系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涉台、涉侨宣传服务工作。
③民族科。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维护民族团结，联系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举荐工作。
④宗教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保护宗教团体和宗教场所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遵守法律、法规，进行合法的宗教活动，联系宗教界代表人士，做好‍宗教界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
[bookmark: _Toc24159][bookmark: _Toc86481809][bookmark: _Toc14232]2. 人员编制情况
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行政编制9名，事业编制6人。县委统战部设部长1名，由县委领导兼任，常务副部长1名（正科级），兼任嵩明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副部长1名（正科级），兼任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设局长1名（正科级），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任，副局长1名（副科级）。嵩明县统战部下设事业单位1个：嵩明县爱国宗教团体服务中心。
截止2020年年末，实有在职人员13人，其中：行政编制9人，事业编制4人。
[bookmark: _Toc29080][bookmark: _Toc86481810][bookmark: _Toc27453]3. 部门职能
根据《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文件，嵩明县统战部的主要职责为：
（1）贯彻执行并宣传中央及省、市、县委关于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调查研究、反映情况、提‍出政策性建议；督促检查统战、民族、宗教政策执行情况，协调全县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
（2）负责党外代表人士在人大、政协安排的有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安排党外代表人士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等领导职务的工作，做好党外代表人士和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协助民主党派做好干部管理工作，反映和解决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3）调查研究、督‍促检查有关民族、宗教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及其落实情况；联系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代表人士，‍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举荐工作；做好宗教界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
（4）指导和联系县工商联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
（5）联系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和嵩明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了解情况，反映意见，协调关系，提出政策性建议；
（6）管理台湾事务、侨务行政事务，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涉台、涉侨工作，联系有关社团及代表人士，指导推动涉台、涉侨宣传、文化交流工作等；
（7）做好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和宣传工作；
（8）完成县委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7588][bookmark: _Toc86481811][bookmark: _Toc12099]4. 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度的主要工作内容为：党委重视统战工作、全面提升全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水平、不断强化台侨胞属统战工作、凝聚党外代表人士力量，助推嵩明发展智慧合力、完成建设的民宗项目、巩固佛教商业化治理成果、强化宗教网格化管理。圆满完成2020年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及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任务。
2020年度，嵩明县统战部支出资金5,251,657.00元，其中：基本支出2,776,257.00元，项目支出2,475,400.00元。具体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党委重视统战工作情况
完成组织召开3期民主党派座谈会；举办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2期；培训党外代表人士200人次；举办统战干部队伍培训2期；完成春节县领导慰问统一战线代表人士5名。
（2）全面提升全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水平
成立新阶联活动实践基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活动4次；成立1个专业人士联谊会，设立3个新阶人士工作站，设立5个新阶人士联系点。
（3）强化台侨胞属统战工作
开展关于基层统战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港澳台侨工作、党外知识分子联谊工作等调研，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不少于2篇；慰问困难台胞台属5户、慰问困难侨胞侨属5户。
（4）完成建设的民宗项目
完成示范创建“十百千万工程”配套项目2项（4个子项目）；完成省级民族特色村寨配套项目1个；完成建设公益事业活动场所项目1个；完成建设民族文化小广场项目1个；整治村内给排水工程项目1个。
（5）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开展嵩明县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及培训项目6期；县、镇（街道）、村三级每月各开展1次民族宗教领域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工作，全年累计开展排查化解工作264次。
（6）办公电脑套件国产化
完成办公电脑套件国产化30%。
（7）创建和谐寺观教堂
创建和谐寺观教堂数量4个。
[bookmark: _Toc86481812][bookmark: _Toc31104][bookmark: _Toc17514]5. 部门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2020年嵩明县统战部部门资金来源全部为财政拨款。
（1）收入情况
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期初预算安排2,991,116.00元，预算调整增加2,260,541.00元，预算调整率43.04%；决算收入总额5,251,657.00元（全部为本级财政拨款收入），收入明细如下：
单位：元
	[bookmark: _Hlk44598811]项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991,116.00
	2,260,541.00
	5,251,657.00

	本年收入合计
	2,991,116.00
	2,260,541.00
	5,251,657.00

	年初结转和结余
	
	
	

	总计
	2,991,116.00
	2,260,541.00
	5,251,657.00


（2）支出情况
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期初预算2,991,116.00元，预算调整增加2,260,541.00元，决算支出5,251,657.00元，资金使用率100%，较2019年决算数4,315,165.00元（基本支出2,635,265.00元，项目支出1,679,900.00元）增加21.70%。基本支出2,776,257.00元，占全部支出52.86%；项目支出2,475,400.00元，占全部支出47.14%。明细如下：
	序号
	支出事项
	支出项目
	上年支出金额
	占比
	本年支出金额
	占比

	1
	基本支出
	工资福利
	2,001,099.36
	46.37%
	2,089,086.00
	75.25%

	2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99,837.00
	9.27%
	227,897.00
	8.21%

	3
	
	商品和服务支出
	234,328.64
	5.43%
	459,274.00
	16.54%

	3
	项目支出
	民族工作专项
	290,000.00
	6.72%
	50,000.00
	2.02%

	4
	
	其他民族事务支出
	100,000.00
	2.32%
	180,000.00
	7.27%

	
	
	其他港澳台事务支出
	5,400.00
	0.13%
	
	

	5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500.00
	0.10%
	5,400.00
	0.22%

	
	
	行政运行
	100,000.00
	2.32%
	
	

	6
	
	宗教事务
	100,000.00
	2.32%
	150,000.00
	6.06%

	7
	
	其他统战事务支出
	80,000.00
	1.85%
	90,000.00
	3.64%

	8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000,000.00
	23.17%
	2,000,000.00
	80.80%

	
	合计
	
	4,315,165.00
	100.00%
	5,251,657.00
	100.00%


预算调整情况：
2020年度基本支出增加105,141.00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减少164,233.00元，减少原因主要为人员变动，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249,374.00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增加20,000.00元;
2020年度项目支出增加2,155,400.00元，其中：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增加5,400.00元、宗教事务支出增加150,000.00、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加2,000,000.00元。
预算调整的主要原因是2020年度项目增加，调整增加“双百计划”困难归侨侨眷补助资金5,400.00元，宗教工作专项经费150,000.00元，非贫困县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00,000.00元。
（3）年度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2020年嵩明县统战部年初资金结转结余0.00元，2020年收入合计5,251,657.00元，支出合计5,251,657.00元，年末资金结转结余0.00万元。
[bookmark: _Toc86481813]（二）部门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23075][bookmark: _Toc86481814][bookmark: _Toc15451]1. 部门总目标
（1）部门党委重视统战工作：通过组织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举办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举办统战干部队伍培训、完成春节慰问统一战线代表人士等加强部门对统战工作的重视。
（2）全面提升全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水平：通过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活动、成立专业人士联谊会，设立新阶人士工作站，设立新阶人士联系点、召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等提升全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水平。
（3）强化台侨胞属统战工作：通过开展关于基层统战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港澳台侨工作、党外知识分子联谊工作等调研，慰问困难台胞台属、慰问困难侨胞侨属等强化台侨胞属的统战工作。
（4）完成建设的民宗项目：完成年初绩效目标计划完成的民族宗教项目。
（5）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通过开展嵩明县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及培训项目，县、镇（街道）、村三级每月各开展1次民族宗教领域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工作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bookmark: _Toc4278][bookmark: _Toc27621][bookmark: _Toc86481815]2. 部门项目具体计划目标
（1）产出指标
①党委重视统战工作情况
完成组织召开3期民主党派座谈会，参加人次90人次；
举办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2期；培训党外代表人士200人次；
举办统战干部队伍培训2期，参加人次200人次；
完成春节县领导慰问统一战线代表人士5名。
②全面提升全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水平
成立新阶联活动实践基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活动4次；
成立1个专业人士联谊会，设立3个新阶人士工作站，设立5个新阶人士联系点；
召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1次。
③强化台侨胞属统战工作
开展关于基层统战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港澳台侨工作、党外知识分子联谊工作等调研，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不少于2篇；
慰问困难台胞台属5户、慰问困难侨胞侨属5户。
④完成建设的民宗项目
完成示范创建“十百千万工程”配套项目2项（4个子项目）；
完成省级民族特色村寨配套项目1个；
完成建设公益事业活动场所项目1个；
完成建设民族文化小广场项目1个；
整治村内给排水工程项目1个。
⑤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开展嵩明县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及培训项目6期430人次；
县、镇（街道）、村三级每月各开展1次民族宗教领域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工作，全年累计开展排查化解工作264次。
⑥完成办公电脑套件国产化率达30%；
⑦完成创建和谐寺观教堂数量4个。
（2）效益指标
①社会效益：团结联系广大党外人士，强化民族聚居地区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设施，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促进宗教和顺，维护社会稳定；
②可持续影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强化民族聚居地区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设施，宗教和顺，社会稳定；
③满意度：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及受益对象对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相关工作的满意程度。
[bookmark: _Toc85898129][bookmark: _Toc86481816]（三）组织管理情况
1. [bookmark: _Toc14653][bookmark: _Toc86481817][bookmark: _Toc4506]部门管理制度
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度建立4项部门管理制度，从内部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方面进行有效管理，具体制度如下：
（1）内部控制制度：《中共嵩明县委统战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管理制度》；
（2）财务管理制度：《中共嵩明县委统战部、嵩明县民宗局财务管理办法》、《中共嵩明县委统战部、嵩明县民宗局经费支出管理办法》、《中共嵩明县委统战部、嵩明县民宗局现金管理制度》；
2. [bookmark: _Toc86481818][bookmark: _Toc20760][bookmark: _Toc15085]政府采购情况
2020年嵩明县统战部年初预算政府采购10台激光打印机及10台台式计算机，共62,000.00元，但嵩明县统战部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3. [bookmark: _Toc9586][bookmark: _Toc23434][bookmark: _Toc86481819]固定资产情况
根据《中共嵩明县委统战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管理制度》，固定资产实行计划财务处总账和各科室明细账管理制度。部办公室建立固定资产实物的总账，并安排专人管理；各科室建立固定资产账务的总账，安排专人管理。科室负责人对本科室固定资产的管理及使用负责。
固定资产的基本情况：截止2020年12月31日嵩明县统战部资产存量情况表中固定资产共有160项，价值为349,460.00元，与国有资产管理系统、账面固定资产价值一致。 
2020年嵩明县统战部固定资产均在使用中，固定资产使用率为100%，无固定资产出租、出借、处置情况。
4. [bookmark: _Toc21720][bookmark: _Toc86481820][bookmark: _Toc17826]项目管理情况
（1）项目资金情况
2020年嵩明县统战部项目资金预算安排2,475,400.00元，实际支出2,475,400.00元，项目资金无结余。2020年嵩明县统战部实施项目包含3个方面8个项目，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功能科目
	支出金额（元）

	1
	昆财行〔2020〕30号嵩明县民宗局民族维稳经费
	民族事务
	50,000.00

	2
	昆财农〔2020〕149号2020年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
	民族事务
	180,000.00

	3
	昆财行〔2020〕218号“双百计划”困难归侨侨眷补助资金
	统战事务
	5,400.00

	4
	昆财行〔2020〕68号宗教工作专项经费
	统战事务
	150,000.00

	5
	嵩财预专字〔2020〕56号《下达2020年统战工作专项资金》
	统战事务
	60,000.00

	6
	昆财农〔2020〕87号2020年省下达“一网两单”专项资金
	统战事务
	30,000.00

	7
	昆财农〔2019〕226号非贫困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农林水支出
	1,000,000.00

	8
	昆财农〔2020〕77号非贫困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农林水支出
	1,000,000.00

	合计
	2,475,400.00


（2）项目完成情况
2020年嵩明县统战部上述8个项目均已完成。
（3）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①项目组织情况：按照“谁主管、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各科室是项目实施的主体。
②项目实施流程：按照嵩明县财政局统一要求，单位内部职责分工分级实施。各科室负责本科室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具体实施等工作。
③资金下达流程：项目资金由嵩明县财政局下达至嵩明县统战部，再由各科室使用资金。
[bookmark: _Toc85898130][bookmark: _Toc86481821]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85898131][bookmark: _Toc55501677][bookmark: _Toc86481822]（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 绩效评价目的
（1）通过绩效评价，了解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整体支出目标的设定情况、资金投入及资金使用情况。
（2）通过绩效评价，掌握项目相关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及时找准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意见或建议，以促进项目单位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保证项目资金的规范、安全和有效运行。
（3）通过绩效评价，了解整体支出情况、项目的实施情况、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取得的成效，考核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及时反映整体支出的社会效益及其他效益，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升实施效果以及增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参考。
2. 绩效评价对象
本次评价主要针对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
3.绩效评价的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包括：部门整体支出决策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及执行情况、实现的产出情况、取得的效益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内容等。
[bookmark: _Toc86481823][bookmark: _Toc55501678][bookmark: _Toc85898132]（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绩效评价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靠，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根据项目内容和特点，结合实际情况按照 “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设置4个一级指标，同时，在一级指标下，设置“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管理”、“预算执行”、“资产管理”、“产出数量”、“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指标”等9个二级指标及33个三级指标，按照不同权重对项目绩效进行量化评价。具体指标构成情况如下：
（1）“决策”指标由“目标设定、预算配置”2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2个二级指标细化为6个三级指标。考核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在职人员控制率、“三公经费”变动率、预算编制合理性、重点支出安排合理性。“决策”指标满分15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15%。
（2）“过程”指标由“预算管理、预算执行、资产管理”3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3个二级指标细化为11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内部制度建立健全、资金使用合规性、预算项目管理、接受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绩效管理工作、项目预算执行率、预算调整率、经费控制率、预决算信息公开性、采购规范性及资产管理及使用。“过程”指标满分25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25%。
（3）“产出”指标由产出数量1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1个二级指标分解为7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党委重视统战工作情况、全面提升全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水平、强化台侨胞属统战工作、完成建设的民宗项目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办公电脑套件国产化及创建和谐寺观教堂。“产出”指标满分35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35%。
（4）“效益”指标由“社会效益、可持续性影响、满意度”3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3个二级指标细化为9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团结联系广大党外人士、强化民族聚居地区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设施、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促进宗教和顺，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质量、维护宗教和顺、单位内部工作人员满意度及受益对象满意度。“效益”指标满分25分，占本次绩效评价总分值的25%。
本次绩效评价针对每项评价指标都制定了具体的考核内容和评价标准（详见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整体支出绩效指标表）。依据该体系可对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整体支出给出一个相对客观、准确的评价。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评分。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标准分为四个等级：优（得分≥90.00分）；良（80.00分≤得分＜90.00分）；中（60.00≤得分＜80.00分）；差（得分＜60.00分）。
3.评价方法
结合本次绩效评价项目的具体情况，为确保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真实可靠，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审阅资料、现场调研、实地评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进行评价。
（1）审阅资料
收集与项目预算、管理、绩效相关的评价资料，形成绩效评价的基础资料，并对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进行审阅。查阅项目立项申报文件、项目开展情况的报告、资金管理文件，对需要现场调查的问题做好记录。
（2）现场调研
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项目基本情况、项目组织管理情况、项目资金管理情况、项目实施情况及绩效目标申报和实现情况，结合项目特点制定评价指标体系。
（3）实地评价
绩效评价组根据分工，采用资料收集与数据填报、案卷研究、实地调研、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组织开展实地评价。
（4）问卷调查法
通过现场调查与座谈、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发现项目管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完善相关政策和项目实施的建议，着重对项目产出和效果情况进行了解、核实，为项目实施效果提供定性与定量评价的基础。
（5）数据分析
依据项目立项时的预算申报文件、预算批复下达文件，对照项目实际完成情况，评价项目实施内容与预算批复的完成情况；依据相关政策文件，评价项目是否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执行；依据项目资金计划文件和会计凭证或资金支出账页，评价项目资金下拨、到位及使用情况；将项目绩效目标与实施结果对比分析，判断项目目标的实现情况；将项目预期效益与实施效果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开展的问卷调查，评价项目预期效果和效益实现程度。
4.评价标准
（1）计划标准。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的标准。
（2）行业标准。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历史标准。指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为体现绩效改进的原则，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较高的评价标准。
（4）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的是计划标准、历史标准。
[bookmark: _Toc86481824][bookmark: _Toc55501679][bookmark: _Toc85898133][bookmark: _Toc33426534]（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安排，我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负责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同时开展前期调研，收集与绩效评价相关的文件资料，为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做好前期准备。
2.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根据绩效评价工作组的整体要求和部署，在与嵩明县统战部进行配合和沟通反馈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
3.收集基础资料数据和实施具体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工作组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根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向嵩明县统战部收集项目基本情况资料、项目有关文件、项目收支情况、记账凭证、项目验收手续、资金管理办法等材料，对项目的支出、实施过程、项目产出及项目后续管理并按照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实施具体评价工作，对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整体支出进行综合性评价，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完成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4.形成绩效评价正式报告。绩效评价工作组根据相关建议和意见对绩效评价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并形成正式的绩效评价报告。
5.资料归档。评价工作组应做好评价资料整理归档工作，评价资料需保存电子档案（可用扫描件）和纸质档案（含复印件），评价工作结束后应按资料归集要求归档。评价工作组在项目评价期内应做好资料保密工作，如因资料遗失、保管不慎等原因发生泄密问题，由评价工作组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86481825]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86481826]（一）评价情况
[bookmark: _Toc55667598]评价组通过对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财政资金项目决策、过程、产出及效益四个方面9个指标进行考核，最终评价得分89.89分，绩效评级为“良”。
	指标类别
	权重分值
	实际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00
	15.00
	100%

	过程
	25.00
	14.98
	59.80%

	产出
	35.00
	35.00
	100%

	效益
	25.00
	24.91
	99.64

	总计
	100.00
	89.89
	89.89%


[bookmark: _Toc55501682][bookmark: _Toc86481827][bookmark: _Toc85898136]（二）评价结论
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内容与重点工作安排相匹配，为部门履职尽责提供了重要保障，资金使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财经法规的相关规定。
嵩明县统战部坚持为全县各社会阶层人士、各少数民族人民服务，不断提升全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水平，少数民族生活质量稳步提高，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宗教和顺。但在项目管理、“三公”经费使用、政府采购预算方面存在不足。
[bookmark: _Toc86481828]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bookmark: _Toc85898138][bookmark: _Toc86481829][bookmark: _Toc55501684]（一）决策情况
部门决策包括目标设定、预算配置两方面内容。本次评价用6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15.00分，实际得分15.00分，得分率100%。指标业绩值和实际得分详见下表。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业绩值
	实际得分

	A1目标设定
	
	
	

	A11绩效目标合理性
	2.00
	明确、合理
	2.00

	A12绩效指标明确性
	3.00
	一致
	3.00

	A2预算配置
	
	
	

	A21在职人员控制率
	3.00
	达标
	3.00

	A22“三公经费”变动率
	2.00
	达标
	2.00

	A23预算编制合理性
	3.00
	合理
	3.00

	A24重点支出安排合理性
	2.00
	合理
	2.00

	合计
	15.00
	
	15.00


A1.目标设定
反映部门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部门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
A11.绩效目标合理性：根据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部门三定方案、2020年工作计划等，嵩明县统战部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A12.绩效指标明确性：根据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部门三定方案、2020年工作计划等，嵩明县统战部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A2.预算配置
反映部门在职人员控制率、“三公经费”变动率达标情况，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预算，预算支出内容与年度目标匹配，预算编制金额依据充分，重点支出安排合理。	
A21.在职人员控制率：通过检查2020年度工资表、“三定”文件及决算报表等，2020年末嵩明县统战部在职人员13人，“三定”文件规定编制为15人，在职人员控制率为86.67%，根据评分标准，得1.00分；嵩明县统战部并无编外人员，得2.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A22.“三公经费”变动率：通过检查部门2019年与2020年决算报表，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三公经费”变动率为-24.70%，根据评分标准，“三公经费”变动率小于0，得2.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A23.预算编制合理性：通过检查部门支出预算批复、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与工作计划，嵩明县统战部预算编制收入和支出编制范围完整，项目年初及时储备，预算支出内容与部门年度目标一致，预算编制金额依据充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A24.重点支出安排合理性：通过检查部门重点项目相关资料、年度决算数据，嵩明县统战部重点支出安排率为100.00%，重点项目资金分配程序规范。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bookmark: _Toc86481830]（二）过程情况
过程包括预算管理、预算执行、资产管理三方面内容。本次评价用11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25.00分，实际得分14.98分，得分率59.80%。指标业绩值和实际得分详见下表。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业绩值
	实际得分

	B1预算管理
	
	
	

	B11内部制度建立健全
	4.00
	未建立相关的项目管理制度
	2.00

	B12资金使用合规性
	4.00
	未在定点单位进行维修
	2.00

	B13预算项目管理
	2.00
	合规
	2.00

	B14接受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1.00
	合规
	1.00

	B15绩效管理工作
	1.00
	合规
	1.00

	B2预算执行
	
	
	

	B21项目预算执行率
	1.00
	执行率100%
	1.00

	B22预算调整率
	3.00
	预算调整率75.57%
	0.98

	B23经费控制率
	2.00
	控制率为100%
	2.00

	B24预决算信息公开性
	1.00
	合规
	1.00

	B3资产管理
	
	
	

	B31采购规范性
	3.00
	固定资产采购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0.00

	B32资产管理及使用
	2.00
	合规
	2.00

	合计
	25.00
	
	14.98


B1.预算管理
反映部门内部制度建立健全性，资金使用合规性，以及是否对预算项目进行监管，接受上级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及绩效管理工作。
B11.内部制度建立健全：根据嵩明县统战部提供的已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嵩明县统战部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但未建立相关的项目管理制度，根据评分标准，扣2.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4.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B12.资金使用合规性：根据资金支出相关凭证、流程梳理等，嵩明县统战部资金使用在支付公务用车修理费时，存在未在定点单位进行维修的情况，不符合《关于嵩明县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根据评分标准，扣2.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4.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B13.预算项目管理：通过检查资金支出相关凭证、资金监管记录等，嵩明县统战部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度进行了管理，对存在问题项目进行了督促整改，并对项目实施单位遇到的困难、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B14.接受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2020年度嵩明县统战部未进行过相关审计及绩效评价。
该项指标满分为1.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00分。
B15.绩效管理工作：通过检查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资料、相关制度建设情况等，嵩明县统战部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并按要求开展绩效跟踪，自评客观真实合理，评价结果运用得当。
该项指标满分为1.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00分。
B2.预算执行
反映部门项目预算的执行率、预算调整率、经费控制率的合规性，以及预决算信息的公开情况。
B21.项目预算执行率：根据部门决算报表和抽查单位提供资料、预算执行系统统计数据，资金文件等，2020年嵩明县统战部决算收入5,251,657.00元，决算支出5,251,657.00元，预算执行率为100%，对下转移支付项目预算执行率为100%，根据评分标准，得1.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1.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00分。
B22.预算调整率：根据资金批复文件和部门决算报表，2020年嵩明县统战部年初预算收入为2,991,116.00元，预算调整增加2,260,541.00元，预算调整率为75.57%，根据评分标准，得0.98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0.98分。
B23.经费控制率：根据部门预算批复、部门决算报表，嵩明县统战部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为459,274.00元，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为459,274.00元，公用经费控制率为100%，根据评分标准，得1.00分；“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30,000.00元，预算安排数为30,000.00元，“三公经费”控制率为100%，根据评分标准，得1.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B24.预决算信息公开性：根据部门门户网站及县财政局门户网站，嵩明县统战部按规定内容、规定时限公开了预决算信息。
该项指标满分为1.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00分。
B3.资产管理
反映部门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采购，部门的资产是否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
B31.采购规范性：2020年嵩明县统战部固定资产采购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政府采购执行率为0，根据评分标准，扣3.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0.00分。
B32.资产管理及使用：通过检查盘点表、会计凭证、银行回单、审计报告等，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并无资产出租出借、处置情况，资产在用率为100.00%。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bookmark: _Toc86481831]（三）产出情况
部门产出反映了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的工作完成情况，本次评价用7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35.00分，实际得分35.00分，得分率100.00%。指标业绩值和实际得分详见下表。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业绩值
	实际得分

	C1数量指标
	
	
	

	C11党委重视统战工作情况
	8.00
	完成
	8.00

	C12全面提升全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水平
	6.00
	完成
	6.00

	C13强化台侨胞属统战工作
	6.00
	完成
	6.00

	C14完成建设的民宗项目
	5.00
	完成
	5.00

	C15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4.00
	完成
	4.00

	C16办公电脑套件国产化
	3.00
	完成
	3.00

	C17创建和谐寺观教堂
	3.00
	完成
	3.00

	合计
	35.00
	
	35.00


C1.数量指标
考察部门在统战工作、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成果。
C11.党委重视统战工作情况：通过检查相关会议记录、会议签到表、慰问人员名单、慰问发放金额明细等相关资料，嵩明县统战部完成情况如下：
①完成组织召开了3期民主党派座谈会，参加人次90人次，得2.00分；
②举办了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2期；培训党外代表人士200人次，得2.00分；
③举办了统战干部队伍培训2期，参加人次200人次，得2.00分；
④完成春节县领导慰问统一战线代表人士5名，得2.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8.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8.00分。
C12.全面提升全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水平：通过检查活动实施方案、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嵩明县统战部完成情况如下：
①成立了新阶联活动实践基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活动4次，得2.00分；
②成立了1个专业人士联谊会，设立了3个新阶人士工作站、5个新阶人士联系点，得2.00分；
③召开了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1次，得2.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6.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6.00分。
C13.强化台侨胞属统战工作：根据调研报告、慰问人员名单、慰问明细表等相关资料，嵩明县统战部开展了关于基层统战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港澳台侨工作、党外知识分子联谊工作等调研，形成了高质量调研报告2篇，得3.00分；完成慰问困难台胞台属5户、慰问困难侨胞侨属5户，得3.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6.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6.00分。
C14.完成建设的民宗项目：通过检查完成的民宗项目相关资料，嵩明县统战部完成的民宗项目情况如下：
①完成了示范创建“十百千万工程”配套项目2项（4个子项目），得1.00分；
②完成了省级民族特色村寨配套项目1个，得1.00分；
③完成了建设公益事业活动场所项目1个，得1.00分；
④完成了建设民族文化小广场项目1个，得1.00分；
⑤整治了村内给排水工程项目1个，得1.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5.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5.00分。
C15.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通过检查培训方案、培训通知、培训签到表、工作记录等相关资料，嵩明县统战部开展了嵩明县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及培训项目6期430人次，得2.00分；县、镇（街道）、村三级每月各开展1次民族宗教领域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工作，全年累计开展了排查化解工作264次，得2.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4.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00分。
[bookmark: _GoBack]C16.办公电脑套件国产化：通过进行访谈，检查会计凭证，嵩明县统战部已完成办公电脑套件国产化30%。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C17.创建和谐寺观教堂：通过检查相关工作记录，嵩明县统战部已完成创建和谐寺观教堂数量4个。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bookmark: _Toc86481832]（四）效益情况
反映了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的工作完成情况所达成的效果，包括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效益及满意度。本次评价用9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权重分值25.00分，实际得分24.91分，得分率99.64%。指标业绩值和实际得分详见下表。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业绩值
	实际得分

	D1社会效益
	
	
	

	D11团结联系广大党外人士
	2.00
	问卷得分率100%
	2.00

	D12强化民族聚居地区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设施
	2.00
	问卷得分率99.62%
	1.99

	D13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2.00
	问卷得分率99.81%
	1.99

	D14促进宗教和顺，维护社会稳定
	2.00
	问卷得分率100%
	2.00

	D2可持续发展
	
	
	

	D21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00
	问卷得分率100%
	3.00

	D22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质量
	3.00
	问卷得分率99.62%
	2.99

	D23维护宗教和顺
	3.00
	问卷得分率100%
	3.00

	D3满意度指标
	
	
	

	D31单位内部工作人员满意度
	4.00
	问卷得分率100%
	4.00

	D32受益对象满意度
	4.00
	问卷得分率98.46%
	3.94

	合计
	25.00
	
	24.91


D1社会效益
考察部门的工作对团结党外人士、强化民族聚居地、推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促进宗教和顺方面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D11团结联系广大党外人士：根据取得的130份受益对象调查问卷中，“您认为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工作对团结联系广大党外人士是否有效果？”选项得分率为100%，按权重计算得分为2.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D12强化民族聚居地区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设施：根据取得的130份受益对象调查问卷中，“您认为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工作是否有效提升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选项得分率为99.62%，按权重计算得分为1.99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99分。
D13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根据取得的130份受益对象调查问卷中，“您认为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工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全县民族团结是否有效果？”选项得分率为99.81%，按权重计算得分为1.99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99分。
D14促进宗教和顺，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取得的130份受益对象调查问卷中，“您认为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工作对促进宗教和顺，维护社会稳定是否有效果？”选项得分率为100%，按权重计算得分为2.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2.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0分。
D2可持续发展
考察部门所作的统战、民宗工作是否实现了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效益。
D21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取得的130份受益对象调查问卷中，“您认为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工作对促进宗教和顺，维护社会稳定是否有效果？”选项得分率为100%，按权重计算得分为3.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D22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质量：根据取得的130份受益对象调查问卷中，“您认为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工作是否有效提升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选项得分率为99.62%，按权重计算得分为2.99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99分。
D23维护宗教和顺：根据取得的130份受益对象调查问卷中，“您认为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工作对促进宗教和顺，维护社会稳定是否有效果？”选项得分率为100%，按权重计算得分为3.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3.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00分。
D3满意度指标
反应部门内部工作人员，受益对象对部门所做工作的满意度。
D31单位内部工作人员满意度：根据取得的10份内部工作人员满意度调查问卷，问卷得分平均分为100分，按权重计算得分为4.00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4.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00分。
D32受益对象满意度：根据取得的130份受益对象调查问卷中，“您对中共嵩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嵩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人员的办事态度及工作效率是否满意？”选项得分率为98.46%，按权重计算得分为3.94分。
该项指标满分为4.0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94分。
[bookmark: _Toc86481833]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86481834][bookmark: _Toc85898143][bookmark: _Toc55501689]（一）主要经验和做法
1. 切实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不断促进全县民主政治建设。一是全面推进政党协商；二是大力支持多党合作；三是自觉接受民主监督。
2. 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着力保持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是深入开展民族宗教政策和法规宣传教育工作；二是统筹项目和资金，务实创新全面完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目标任务；三是围绕主题，突出重点，全力加快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四是完善和全面实施涉及民族宗教领域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机制，落实宗教场所管理政策及法律法规。
3. 有效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为实现富民强县凝聚新力量。一是做好传统工作领域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二是注重做好新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工作；三是切实加强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网络人士的统战工作。
4. 紧紧围绕“两个健康”发展，全力做好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一是营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环境；二是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三是建立“亲”“清”政商关系。
5. 积极深化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促进我县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一是做好争取人心工作；二是扩大合作交流；三是努力跟进服务。
6.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培养使用，夯实统一战线持续发展的基础。一是加大党外干部发现力度；二是加大党外干部培养力度；加大党外干部的使用力度。
[bookmark: _Toc86481835]（二）存在的问题
1. 未建立项目管理制度
嵩明县统战部已建立工作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但未建立项目管理制度。
2. “三公”经费使用不规范
嵩明县统战部在报销公务用车修理费时，存在未按照《关于嵩明县县级行政单位公务用车定点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在非定点单位进行公车维修的情况。2020年9月41#号凭证中，支付公车修理费5,160.00元，开具的发票上维修单位为嵩明春蕾汽车修理厂，未在定点维修单位范围中。
3. 未执行政府采购
嵩明县统战部2020年年初预算政府采购10台激光打印机及10台台式计算机，共62,000.00元，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bookmark: _Toc86481836]六、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86481837]（一）建立项目管理制度
建议嵩明县统战部尽快建立项目管理制度，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管及使用。
[bookmark: _Toc86481838]（二）在定点维修单位范围内维修	
建议嵩明县统战部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在定点维修单位范围内进行公务用车维修。
[bookmark: _Toc86481839]（三）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
建议嵩明县统战部在以后年度的工作中加强对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的管理，按照部门实际需求进行预算申报。
[bookmark: _Toc86481840][bookmark: _Toc85898152]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一：主要工作底稿
附件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表
附件三：访谈记录分析报告
附件四: 问卷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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